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持续督导工作现场检查报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脉科技”或“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等相关法规规定，担任华脉科技2020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于2022年12月1日、2023年3月16日、3月28日对公

司进行了现场检查，现将本次现场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于2022年12月1日、2023年3月16日、3月28日对华脉科技进行了现

场检查。现场检查人员为周扣山。 

在现场检查过程中，保荐机构结合华脉科技的实际情况，查阅、收集了华脉

科技有关文件、资料，与公司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实施了包括审核、查证、询

问等必要程序，检查了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公司的独立性以及与控

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

投资以及经营状况等情况，并在前述工作的基础上完成了本次现场检查报告。 

二、对现场检查事项逐项发表的意见 

（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最新的公司章程，公司三会会议议事规则和会议材

料，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并与公司管理人员进

行访谈。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间内，公司章程和公司治理制度完备、



合规，相关制度得到有效执行，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能够按照有关

规定的要求履行责任，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得到有效执行。 

（二）信息披露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核查了公司三会文件、信息披露文件和相关工作底稿，就公告

内容与公司实际情况进行了对照，并与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间内，公司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

了信息披露义务，信息披露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符合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 

（三）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实地查看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他关联方的交易及资金往来情况，并与公司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间内，华脉科技资产完整，人员、财

务、机构和业务独立，不存在公司依赖控股股东或资金被关联方占用的重大情况。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并取得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使用制度、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

对账单，查阅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明细账和大额募集资金支出的银行回单等原始凭

证，查阅了公司与募集资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资料，并与公司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间内，公司较好地执行了募集资金管理

使用制度，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已按规定履行了相

关决策程序和必要的信息披露程序，不存在被关联方占用、违规委托理财等情形，

不存在未经履行审议程序擅自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也不存在其他违反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相关规定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章程等内部相关制度，三会决议和信息披露文件、公

司征信报告，核查了公司对外担保、关联交易、对外投资情况。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已对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和对外投资的决策权限

和决策机制进行了规范，本持续督导期间内，不存在违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及重

大对外投资等情形。 

（六）经营状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相关行业及市场信息、公司的经营业绩情况，与公司管理

人员进行访谈。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经营环境、经营模式、业务结构未发生重大不

利变化，经营状况正常。 

（七）保荐机构认为应予以现场检查的其他事项 

无。 

三、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建议公司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断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建议公司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和公司业务发展情况，巩固和加强自身竞争优势，

应对行业竞争，并防范相关的经营风险。 

四、是否存在应当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不存在。 

五、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本次现场检查过程中，华脉科技管理人员和相关部门对检查工作积极配合；本次现

场检查为保荐机构独立进行，未安排其他中介机构配合工作。 

六、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经本次现场检查，中泰证券认为，在本持续督导期间内，公司治理规范，建立

了较为完善的内控制度且得到有效执行；信息披露执行情况良好；在资产、人员、

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都保持了独立性，不存在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较好地执行了募集资金管理使用制度，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不存在违



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及重大对外投资等情形；经营环境、经营模式、业务结构未

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经营状况正常。 

  




